SRRy S S P
114# & £737F % 4253%L
DG4 AREYEC REFRE]

A 2 H=EX

FPABRLTFIEBP AR R SRR RALLH (1128 R

% % 306T55) + FWLA f 6 % - ARG B 0l B LA
(113# B £ #§ % %505%) ﬁf’ Aaind F ] A HAARS)
ELFRARI AL SRRAAS JARFER 5 Rt
L)

—

ﬂ4Uﬁ‘ AR 2 q >  TRFEALLE ) AP TS
3 FHARR o B AT
3 >
HREZLFPFBEDERERP S L 5% - 1820 — 404850
@—»ﬁ I3 Rl e fz'ﬁi}?']f%%i Rt R L —‘Efujf_—ﬁr’gz PR 5

SR LIEE SR s

L
I T 2R - A R B AR

LB E S g AR
@ e B BERBATL R (7

) 3F RZARP 0 A A FIE R 2 fle - B 2
FERR 0 WA RIIIELL? 21p 0P 274 352 1114£12% 5
18EFATA B &iﬂﬁaﬂaiﬁ’ﬂﬁwﬁﬁﬂW%
R
.

FRBEERPHEES T 8 A > Fadle 4]
= %2
3

#1171 5.0000000000005uH = (T FA KR =) 2
FHRELRAS - £t 2 BB LS R fr_tf;ﬁg%n
N it " Pl 2 A E AR o FF DAk | 2 Or T
S EBARREATESS 2R EES R 0 1

%— 7



#1227 5P 1TR304 3% (Aegrd v E 4 2 112# ) 2
EEET TREE 13 RN I R I e
AR A ke i LR R
TR AR 0 A WA P O18PRATA 3F ~ 185504 3F » A
439987~ ~T313b~1 A%tk ” c HEHRIZXFIFL LB
AR CBEREZFTE T RGeS ER PR ATE
nztk“ﬁ—l )%'%TB‘M e ?‘é\%’fﬁ"%?\% v - R 2 T FE TR
§ 0w AN E PR TR > 5 111£127 5p 18/F53 ~ 554

;";,ﬁgg‘@;_}i:‘]gm\lgmigwﬁiﬁ FER Tk \«)g RN
7 & 5.000000000000005 . = (T HERHME S ) 5 2 3R P
1955445 » fAFE P 1 ~> NP R3F~ivipe 24
B0 om gt R g £ ETEE > AT S TE R TR B i 2
3o~ TR o

BRI RER TR F LG

(2 R % TEE S MR AR B IR pEEZ AE o

B 4 T2 3% 4 3 3R B2 g -

(=)d %Eﬁ%fg L Ei—'ﬁlf"‘x-‘f R

Y

TRELGRETR{E @Y Fipodt
BRI A EL A @ R ATEL A2 TR
EFIRTFP2 c ARLETEE BB FIE
m&7€3196 '“#’“$$6~1

av‘li?‘ > %GBI? 2 V—ﬂ]*ﬁ,a’ "3 "“26}%@%%51
JNE:: J-}‘—r# g @ 7}1%5—% w2
2745 0 2 B AR EH F e
DAL ’Pa/zavIQﬁ;"lijLpuL, 9
7 a 0 Je3E 04 108 T o B EA] > EALRTE R iR Y
S & HRGZ MR MA L JIE REATE R

/5159 " FHE J‘lT Hp A ]Q%J.;‘"f %r"’;\SOOO;‘Q,’;UJ‘/‘T’SIJ

L::O‘I
1
-



=
Z%ﬁﬁzﬂﬂﬁﬁ*%@‘Hﬁ%f'é@’i%ﬁbﬁﬂéﬁlﬁ;iz
BA112862 14p g &% >3 & 1 (0P 4 203 (7 0 o3
113872 31p B X H3]3 Fi2 %231 %35 > *t113%07% 0
B2 f - 112#67 14 p ";,J}rsﬁ'z ) PE»;é%?lBT';%iZIE#ﬁ,
"R
; 112# 67 14p 2 ¢ {83 2o 30@4:5@13@ » B8
PP 3Ep e o FeER ] S T I3E T 3P
ER2IEFRIFREPIR T T wdiE % 0 A
e ATE TR B 2R

(H}
-
M
‘E‘\
DO
\'F)‘I\
(%
\r;‘_.:u
F_%-
oy
[z
b
1\
~\
@Pb}
i
AnS)
\.‘..
1IN
T
balN

Wy
—

et

SO B Row

¥ N e me WO

N
»

@I_
i)
Tosg

\\-:
NN\
308

N
1
lal)
S
e
An
i
T
[bal
'y
e

-

paxs
X
&
)
= om T
s

3.4 PRI T F LY dan @Pm,“gw@

ATEE S EMGE P R112E60 14p B0 B R THR
LREFH P REMEY PRSI D RT -

(D= F ooy §les s < g2 B 0 14 ;}M}Ua X7 o B dprips 4
REENFH2ZR{BAONGPRBAOETE AT Aot BF
o g HBEL AR FE PR SR E LT L o T
SAhe a2 B B2 MEFARE 628 B F 5 97%

\\-\-
ﬁf‘

Wrogdewm (B 2mUETF 5
E&}t’* 20 SRR A e S
11,4, BEES S I
—L%;ﬁf 4‘4 [T
ﬁiﬁé R W%@

w

P A2 fi&*ﬁl‘!ﬁ PRI P
Rler - kg2 (75 5 F RSP R - ”/’t’:@é’ (s ; T
Bz R ¥t o AR ra o TRE AR %3339?';‘ 178 2

Beoo TR g ML W 2 FErge o BT AL JEMEHA
AR B N KR e 0 o mF RAE R
SEIE G 0 Wt A o

(St g T I BRI B R AMRE AR

Y

P
i
m



2y
M¢%$J%rﬁ’ﬁu—ﬁ%%ﬁwrP%&%§’;@%
BL e o BERAE FOOMERER T - 2 - RE R
G A AW HE P F F;;g s {7 > ﬁﬁ%?jxf;-:%,— RO L
Je®112#67 14p B & %0 bk 17§12 % 160% % 270 R T pt 4
# o

B gmmtsEHe 2 Lt FREERMF > SRR
SA R AR RN A TR A R
LA LG I T 0 TR EALE IR E AR F§ 0 ¥
AR RIL R T IE R AR P R R Y
WAL R RN KT B LA 2512257
EADE iz w000~ > AR B ARRFERF (R4
272141% %833 84 ~ £374253% 5342 35F ) 5 £ L G
Bes- kB2 37 2 Eormiz §~W@£;ﬁww&
B (AARET0F ) - ik £ adel 2 977 2
A0 Bl & B RS R AT R RS
T~ TR A L
() A 2 1o -,ti\imkfﬁza FEEE L3~ (R 4372141
%637 ) » HME A2 PR E%%ﬁ’é F!f a‘r"éﬁ ETRUE
© PR x4 29000 ]
Fok oo BRI % 38E2 1% 138 v B> ?3@*&{3%5&
oo FAT2IRA - A G A A TP o A
3 e
(CH 2 a8 B2 520 S 1B 13&8T7T231p 3 1
o 513 E02 0p A3k BAEF2EF2IE ~ ¥
RXEBZ AP EAMHA T IE 2R B s BR
‘aoﬁﬁ’ﬁf%&z%m/bﬁiﬁﬂfxm
R fEFe &G & ﬁﬂ%ﬁ%ﬁﬁﬁ R
PPt v 4 (LB X573 224F ) » F AT fad 4
2AEAFEAZY > FARREZMPH T EAE S 2R
ek REREEFFEF2DEFLIIE - 7)F % 38iF2.1% 358

gﬂ
[N
@ N
&
DO
!

T
\%

5
R
ot



£ RNA - FRR R R TR

AN -

J H\
|4

m

Bt ST i F Rk OIS L 1A - $ 2004 5 1 W

% 454715 % 138 > H)d4ea 2 o

i%?ﬁ%;%m%ﬁﬁaﬁ’ﬁ%?%a@ﬂ@ﬁﬁ%ﬁo

¢ = o K 114 12 26 P
MNEFLA E P OB

PR ABEPERAZR

e PRA AR TR EER20p P AN I FT R TR

Foif 5 W”d:ﬂ%ﬁ#Pﬁ\ﬂdﬁ s b R R % 1520

b
P
Ed
(GV)
[E—
()
\-\..-)g\\
(“
DO
P

-h_‘\

—~

PRe A fEd 2 (BEReEEFEA2ZAHGEA) T

pATE L BGERR | o
BHEARART A Ao R PRI R E ST Lok i B F R 3
FPHEPFLFE > URBRFRE A AT AL pAE o

TwE MRS

%‘TE”:% A 8T i B f'j%jﬁ ’ jf;\ﬁEéj" o B 18 &errﬁgéiﬁ—iﬁ ,
203k 5339 % 197

:&HPEC‘ ‘“‘:‘/(7\‘/'2_7‘\;3’1%4)3 ’«"lg%ﬁfiﬂffﬁ’ﬁﬁ%—j&Aﬁ“*; 2
%Qd%’éﬁﬁ”Tﬁﬂﬁﬂ‘ﬁﬁﬁﬁﬁﬁﬁwﬁauwﬂ

FOR2EEIATINRR T LS H o T E LT BRI B PATE

[112# & W F % 306755 % ]
Hk sk L mE- FiO($337)
(D235t [2405] 5400 FH

FER



1.7 8 (%537 )

2. FLINE LR F E R B e sE ($55256F )

3% Iivshte ~ AP EF f {4502 (¥5TL6TF)

Az impisdliwE ($69281F)

S.peslim2 b R &3 (%831 84F )

6.1 7 e 45 W (% 85F )

THRF T 088 (58T )

(B¢ Mizzep £8P 112810 11p ¢ 24835 511
2224839010988%5 e vt - ( % 89F )

T.[#HE%] ¥ W47t 5.00000000000055 0 = % = & &
TR 22 pmaa ($91595F )

W) [+h5x])] ¢ S 3 Bite TP EHA ($97299F )

()¢ F20pciix$ A2 P 11252 169 #3 % 112017352055 &
et r (%101F)

1.[HEz)B&5F84 (5103F)

2. [+==x]) ¢ #&5ctE5.0000000000000055 1 = & = fr ¢
2 FE S AATRAN (F$1052107F )

NA 106/ 11577 % f % 215 (%1932 195F )

()Y RMEzep £427 003 "I P1I2ETH TP ¢ 41F %112
2248392471935L 4k %t (%201 F )

1. [#HE%] ¥ W47t 5.00000000000055L 0 = 2 % P
234 (%2033 204F )

VP RMEm £28F% 722112882 9p @ 485 %112
224839289325%5L Stk it 0 (% 21TF )

1. [#HE%] ¢ W47 500000000000005L % = % % B
whiE ($2191225F )

2.EmERL R L - HF RN (F27TF)

Stk # i R EF e by (52297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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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42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芫安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0675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金簡字第505號），嗣經本院認不宜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芫安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壹仟元及洗錢財物兼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零玖拾貳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林芫安可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予他人使用，可能遭他人利用作為遂行詐欺取財犯罪之工具，並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竟貪圖賺取新臺幣（下同）3萬元之報酬，而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1月21日0時27分許至111年12月5日18時47分許期間，在臺中市西屯區某處，將其所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金融卡及密碼，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臉書暱稱「胖虎」之成年人使用。嗣「胖虎」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後，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2月5日17時30分許（起訴書誤載年分為112年），撥打電話予王韻筑，自稱電商人員、郵局人員，佯稱：誤將王韻筑設定為批發商帳戶，需依指示操作解除自動扣款等語，致王韻筑陷於錯誤，分別於同日18時47分許、18時55分許，匯款4萬9987元、7萬135元至本案帳戶。其後林芫安可預見為他人提領、轉匯款項之行為，可能係為掩飾、隱匿犯罪所得，竟基於提升原幫助之犯意為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2月5日18時53、55分許，轉匯其中1萬元、1萬元至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及於同日19時54分許，提領其中1萬元，以上開3萬元作為自己之報酬，而以此方法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
二、前項犯罪事實，有下列證據可資為佐：
　㈠被告林芫安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
　㈡證人即告訴人王韻筑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其餘證據部分詳如附件所示。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其餘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同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前述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
　⒉就減輕其刑規定部分，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並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於113年0月0日生效施行。112年6月14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
　⒊查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審理中始坦認犯行，是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整體適用上開112年6月14日修正前規定對於被告較為有利，自應整體適用上開修正前規定。
　㈡按刑法上所謂幫助他人犯罪，係指就他人之犯罪加以助力，使其易於實施之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而言。如在正犯實施前，曾有幫助行為，其後復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即已加入犯罪之實施，其前之低度行為應為後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仍成立共同正犯，不得以從犯論（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3279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被告原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犯意，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胖虎」使用，並於詐騙集團實行詐術後，再將本案帳戶內之贓款先後轉匯、提領而據為己有，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應論以正犯，而非論以幫助犯。被告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行為為實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公訴意旨認被告僅成立幫助犯，容有未洽，惟此僅屬行為態樣正犯、從犯之分，無庸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㈢被告與「胖虎」就上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一般洗錢罪處斷。又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嗣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率爾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使用，復依他人指示轉匯及提領，除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損害，亦助長社會詐欺取財及洗錢風氣，並造成國家難以追訴及處罰詐欺及洗錢之正犯，實屬不該；另斟酌被告犯罪後終能坦承犯行，雖曾與告訴人以12萬122元達成調解，惟迄僅賠償9000元，未按期履行賠償等情（見金訴2141卷第83至84、金訴4253卷第34至35頁）；參以被告有幫助一般洗錢案件之素行，及其所陳之學、經歷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㈠依被告所陳，其就本案犯行取得報酬為3萬元（見金訴2141卷第63頁），堪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為3萬元，扣除前述已賠償告訴人之9000元後，尚餘2萬1000元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113年0月0日生效；依刑法第2條第2項、第11條，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應適用修正後之上開規定。經查，告訴人受騙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其中有9萬92元遭圈存乙節，有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本案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參（見偵卷第73、224頁），上開款項係由被告所得支配管領之物，為本案洗錢之財物兼犯罪所得，且未扣案，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佩瑩提起公訴，檢察官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林　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亭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112年度偵字第30675號卷】
　㈠本案被害人匯款一覽表（第33頁）
　㈡告訴人【王韻筑】報案相關資料：
　⒈陳報單（第53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第55至56頁）
　⒊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第57至67頁）
　⒋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第69至81頁）
　⒌網路銀行交易紀錄擷圖（第83至84頁）
　⒍通聯紀錄擷圖（第85頁）
　⒎投資網站頁面擷圖（第87頁）
　㈢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月11日中信銀字第11
　　2224839010988號函檢附：（第89頁）
　⒈【林芫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查詢（第91至95頁）
　㈣【林芫安】中華郵政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第97至99頁）
　㈤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16日儲字第1120173520號函
　　檢附：（第101頁）
　⒈【林芫安】提款單影本（第103頁）
　⒉【林芫安】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客戶歷史
　　交易清單、基本資料查詢（第105至107頁）
　㈥本院106簡1157刑事簡易判決（第193至195頁）
　㈦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7日中信銀字第112
　　224839247193號函檢附：（第201頁）
　⒈【林芫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查詢（第203至204頁）
　㈧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9日中信銀字第112
　　224839289325號函檢附：（第217頁）
　⒈【林芫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
　　細查詢（第219至225頁）
　⒉金融卡掛失、變更、更換、補發紀錄查詢（第227頁）
　⒊帳戶通報警示紀錄（第229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42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芫安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30675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金簡字第505號），嗣經本院認不宜簡易判決處刑，改

依通常程序審理，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

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芫安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壹仟元及洗錢財物兼犯罪所得新臺

幣玖萬零玖拾貳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林芫安可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予他人使用，可能遭他人利

    用作為遂行詐欺取財犯罪之工具，並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

    而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竟貪圖賺取新臺幣（下同

    ）3萬元之報酬，而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

    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1月21日0時27分許至111年12月5日

    18時47分許期間，在臺中市西屯區某處，將其所有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

    銀行帳號密碼、金融卡及密碼，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

    臉書暱稱「胖虎」之成年人使用。嗣「胖虎」及所屬詐欺集

    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後，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2

    月5日17時30分許（起訴書誤載年分為112年），撥打電話予

    王韻筑，自稱電商人員、郵局人員，佯稱：誤將王韻筑設定

    為批發商帳戶，需依指示操作解除自動扣款等語，致王韻筑

    陷於錯誤，分別於同日18時47分許、18時55分許，匯款4萬9

    987元、7萬135元至本案帳戶。其後林芫安可預見為他人提

    領、轉匯款項之行為，可能係為掩飾、隱匿犯罪所得，竟基

    於提升原幫助之犯意為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而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2月5日18時53、55分許，

    轉匯其中1萬元、1萬元至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

    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及於同日19時

    54分許，提領其中1萬元，以上開3萬元作為自己之報酬，而

    以此方法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

    所在。

二、前項犯罪事實，有下列證據可資為佐：

　㈠被告林芫安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

　㈡證人即告訴人王韻筑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其餘證據部分詳如附件所示。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於民國1

    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其餘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同法第14條

    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

    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

    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修正後，同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

    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

    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

    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並刪除前述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

　⒉就減輕其刑規定部分，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

    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復於11

    3年7月31日修正並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於113年0月0日

    生效施行。112年6月14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112年6月14日修正後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

    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其刑」。

　⒊查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審理中始坦認犯行，是經比較

    新舊法結果，整體適用上開112年6月14日修正前規定對於被

    告較為有利，自應整體適用上開修正前規定。

　㈡按刑法上所謂幫助他人犯罪，係指就他人之犯罪加以助力，

    使其易於實施之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而言。如在正犯實施前

    ，曾有幫助行為，其後復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即已

    加入犯罪之實施，其前之低度行為應為後之高度行為所吸收

    ，仍成立共同正犯，不得以從犯論（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32

    79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被告原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洗

    錢之不確定犯意，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胖虎」使用，並於

    詐騙集團實行詐術後，再將本案帳戶內之贓款先後轉匯、提

    領而據為己有，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揆諸前揭說明，

    被告應論以正犯，而非論以幫助犯。被告幫助詐欺取財及幫

    助一般洗錢之行為為實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行為所吸收

    ，不另論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

    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公

    訴意旨認被告僅成立幫助犯，容有未洽，惟此僅屬行為態樣

    正犯、從犯之分，無庸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

    ，附此敘明。

　㈢被告與「胖虎」就上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

    共同正犯。

　㈣被告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

    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一般洗錢罪處

    斷。又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嗣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

    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

    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率爾提

    供本案帳戶予他人使用，復依他人指示轉匯及提領，除造成

    告訴人受有前揭損害，亦助長社會詐欺取財及洗錢風氣，並

    造成國家難以追訴及處罰詐欺及洗錢之正犯，實屬不該；另

    斟酌被告犯罪後終能坦承犯行，雖曾與告訴人以12萬122元

    達成調解，惟迄僅賠償9000元，未按期履行賠償等情（見金

    訴2141卷第83至84、金訴4253卷第34至35頁）；參以被告有

    幫助一般洗錢案件之素行，及其所陳之學、經歷及家庭經濟

    狀況（見本院卷第2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㈠依被告所陳，其就本案犯行取得報酬為3萬元（見金訴2141卷

    第63頁），堪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為3萬元，扣除前述已

    賠償告訴人之9000元後，尚餘2萬1000元之犯罪所得未據扣

    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

    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

    布，於113年0月0日生效；依刑法第2條第2項、第11條，本

    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應適用修正後之上開規定

    。經查，告訴人受騙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其中有9萬92

    元遭圈存乙節，有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本案帳戶交易

    明細在卷可參（見偵卷第73、224頁），上開款項係由被告

    所得支配管領之物，為本案洗錢之財物兼犯罪所得，且未扣

    案，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

    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佩瑩提起公訴，檢察官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林　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亭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112年度偵字第30675號卷】

　㈠本案被害人匯款一覽表（第33頁）

　㈡告訴人【王韻筑】報案相關資料：

　⒈陳報單（第53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第55至56頁）

　⒊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第57至67頁）

　⒋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第69至81頁）

　⒌網路銀行交易紀錄擷圖（第83至84頁）

　⒍通聯紀錄擷圖（第85頁）

　⒎投資網站頁面擷圖（第87頁）

　㈢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月11日中信銀字第11

　　2224839010988號函檢附：（第89頁）

　⒈【林芫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客戶基本

    資料、交易明細查詢（第91至95頁）

　㈣【林芫安】中華郵政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第97至99頁）

　㈤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16日儲字第1120173520號函

　　檢附：（第101頁）

　⒈【林芫安】提款單影本（第103頁）

　⒉【林芫安】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客戶歷史

　　交易清單、基本資料查詢（第105至107頁）

　㈥本院106簡1157刑事簡易判決（第193至195頁）

　㈦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7日中信銀字第112

　　224839247193號函檢附：（第201頁）

　⒈【林芫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

    查詢（第203至204頁）

　㈧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9日中信銀字第112

　　224839289325號函檢附：（第217頁）

　⒈【林芫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

　　細查詢（第219至225頁）

　⒉金融卡掛失、變更、更換、補發紀錄查詢（第227頁）

　⒊帳戶通報警示紀錄（第229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42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芫安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0675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金簡字第505號），嗣經本院認不宜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芫安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壹仟元及洗錢財物兼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零玖拾貳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林芫安可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予他人使用，可能遭他人利用作為遂行詐欺取財犯罪之工具，並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竟貪圖賺取新臺幣（下同）3萬元之報酬，而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1月21日0時27分許至111年12月5日18時47分許期間，在臺中市西屯區某處，將其所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金融卡及密碼，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臉書暱稱「胖虎」之成年人使用。嗣「胖虎」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後，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2月5日17時30分許（起訴書誤載年分為112年），撥打電話予王韻筑，自稱電商人員、郵局人員，佯稱：誤將王韻筑設定為批發商帳戶，需依指示操作解除自動扣款等語，致王韻筑陷於錯誤，分別於同日18時47分許、18時55分許，匯款4萬9987元、7萬135元至本案帳戶。其後林芫安可預見為他人提領、轉匯款項之行為，可能係為掩飾、隱匿犯罪所得，竟基於提升原幫助之犯意為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2月5日18時53、55分許，轉匯其中1萬元、1萬元至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及於同日19時54分許，提領其中1萬元，以上開3萬元作為自己之報酬，而以此方法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

二、前項犯罪事實，有下列證據可資為佐：

　㈠被告林芫安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

　㈡證人即告訴人王韻筑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其餘證據部分詳如附件所示。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其餘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同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前述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

　⒉就減輕其刑規定部分，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並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於113年0月0日生效施行。112年6月14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

　⒊查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審理中始坦認犯行，是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整體適用上開112年6月14日修正前規定對於被告較為有利，自應整體適用上開修正前規定。

　㈡按刑法上所謂幫助他人犯罪，係指就他人之犯罪加以助力，使其易於實施之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而言。如在正犯實施前，曾有幫助行為，其後復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即已加入犯罪之實施，其前之低度行為應為後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仍成立共同正犯，不得以從犯論（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3279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被告原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犯意，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胖虎」使用，並於詐騙集團實行詐術後，再將本案帳戶內之贓款先後轉匯、提領而據為己有，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應論以正犯，而非論以幫助犯。被告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行為為實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公訴意旨認被告僅成立幫助犯，容有未洽，惟此僅屬行為態樣正犯、從犯之分，無庸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㈢被告與「胖虎」就上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一般洗錢罪處斷。又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嗣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率爾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使用，復依他人指示轉匯及提領，除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損害，亦助長社會詐欺取財及洗錢風氣，並造成國家難以追訴及處罰詐欺及洗錢之正犯，實屬不該；另斟酌被告犯罪後終能坦承犯行，雖曾與告訴人以12萬122元達成調解，惟迄僅賠償9000元，未按期履行賠償等情（見金訴2141卷第83至84、金訴4253卷第34至35頁）；參以被告有幫助一般洗錢案件之素行，及其所陳之學、經歷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㈠依被告所陳，其就本案犯行取得報酬為3萬元（見金訴2141卷第63頁），堪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為3萬元，扣除前述已賠償告訴人之9000元後，尚餘2萬1000元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113年0月0日生效；依刑法第2條第2項、第11條，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應適用修正後之上開規定。經查，告訴人受騙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其中有9萬92元遭圈存乙節，有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本案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參（見偵卷第73、224頁），上開款項係由被告所得支配管領之物，為本案洗錢之財物兼犯罪所得，且未扣案，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佩瑩提起公訴，檢察官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林　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亭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112年度偵字第30675號卷】

　㈠本案被害人匯款一覽表（第33頁）

　㈡告訴人【王韻筑】報案相關資料：

　⒈陳報單（第53頁）

　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第55至56頁）

　⒊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第57至67頁）

　⒋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第69至81頁）

　⒌網路銀行交易紀錄擷圖（第83至84頁）

　⒍通聯紀錄擷圖（第85頁）

　⒎投資網站頁面擷圖（第87頁）

　㈢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月11日中信銀字第11

　　2224839010988號函檢附：（第89頁）

　⒈【林芫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查詢（第91至95頁）

　㈣【林芫安】中華郵政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第97至99頁）

　㈤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16日儲字第1120173520號函

　　檢附：（第101頁）

　⒈【林芫安】提款單影本（第103頁）

　⒉【林芫安】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客戶歷史

　　交易清單、基本資料查詢（第105至107頁）

　㈥本院106簡1157刑事簡易判決（第193至195頁）

　㈦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7月7日中信銀字第112

　　224839247193號函檢附：（第201頁）

　⒈【林芫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查詢（第203至204頁）

　㈧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9日中信銀字第112

　　224839289325號函檢附：（第217頁）

　⒈【林芫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

　　細查詢（第219至225頁）

　⒉金融卡掛失、變更、更換、補發紀錄查詢（第227頁）

　⒊帳戶通報警示紀錄（第229頁）



